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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A2 數位學習精進工作坊(二)-南區第五場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依據「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112 年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實

施計畫。 

二、 依據 112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召開「112 年推動辦公室第 1 次工作會議」決議辦

理。 

三、 依據 112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召開「南北區數位辦公室研習辦理日程」決議辦

理。 

 

貳、 目的 

一、 充實學校教學軟體及數位內容，符合教師教學需求，並提供教師備課便利性與

提升教學多樣性。 

二、 支援偏遠地區學校師生 1 人 1 臺學習用行動載具(以下簡稱學習載具)，非偏遠地

區學校依據班級總數每 6 班配發 1 班學習載具，引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

習成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問題解決和創造等能力，並培養其建

立健康、合理與合法的資訊科技使用態度和習慣。 

三、 培訓教師應用數位科技進行教學，並精進教師數位教學能力，結合學習載具、

教學軟體及數位內容，更有效率的支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促進教學多樣化。 

四、 藉由大數據分析，為學生提供量身定制個人化的學習途徑外，亦提供教師、學

校與家長不同角色學習分析報告，達成因材施教及適性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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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呼應 UNESCO 公布的「2030 年教育仁川宣言」實現包容、公平的優質教育目

標，朝向「偏鄉學校數位優先」的原則，並於疫情期間支援經濟弱勢、多子家

庭學生有學習載具可以使用，縮減教育落差達公平教育的目標。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南區數位學習推動組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肆、 辦理內容 

一、 研習對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轄下高中職教師(國中小教師鼓勵參

加)。 

二、 研習時間：11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13:00-16:10。 

三、 研習地點： 

1. A 場-Google Classroom： 

實體課程地點：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弘道樓 3 樓 資訊電腦教室 

線上課程連結：https://meet.google.com/dbn-ifjc-usd 

2. B 場-因材網： 

實體課程地點：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弘道樓 3 樓 英文電腦教室 

線上課程連結：https://meet.google.com/ies-xavj-uxp 

四、 授課講師： 

1. A 場-Google：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蕭仕原教師 

2. B 場-因材網：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林克修校長  

五、 研習內容與課程表： 

https://meet.google.com/dbn-ifjc-usd
https://meet.google.com/ies-xavj-u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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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場- A2 數位學習精進工作坊(二)- Google Classroom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2:30-13:00 報到 南區數位學習推動組 

13:00-14:30 

(兩節) 

Chrome Extensions 擴充功能應

用於教學 

臺中家商 

蕭仕原老師 

14:30-14:40 中場休息 南區數位學習推動組 

14:40-16:10 

(兩節) 

Google 工具應用於行政減壓與班

級經營、Q&A 

臺中家商 

蕭仕原老師 

16:10 賦歸  

本研習教室皆備有電腦，亦可自行攜帶慣用筆電進行上機練習。 

2. B 場- A2 數位學習精進工作坊(二)-因材網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2:30-13:00 報到 南區數位學習推動組 

13:00-14:30 

(兩節) 
因材網平臺操作及教學模式應用 

成功高中 

林克修校長 

14:30-14:40 中場休息 南區數位學習推動組 

14:40-16:10 

(兩節) 

因材網平臺操作及教學模式應

用、Q&A 

成功高中 

林克修校長 

16:10 賦歸  

本研習教室皆備有電腦，亦可自行攜帶慣用筆電進行上機練習。 

六、 報名方式與注意事項：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各場次實體名額 30 位，線

上名額 200 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2. 參加人員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或掃描 QR code，A 場

(Google Classroom)課程代碼：3976816 ，B 場(因材網)課程代碼：

3976819 ，全程參與者，本校將於研習後一周內核予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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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習開始前 1~2 天會發送報名確認信給參與教師，還請留意電子信箱。 

4. 務必完成簽到及簽退且全程參與，方可核予研習時數；預計將分 2 次簽到

退(開始前、結束時)，請依當日說明進行。 

5. 欲報名實體研習之教師，請留意以下資訊： 

(1) 請教師自行前往辦理研習地點報到，並全程參加研習。 

(2) 屆時研習教室可能會有所調整，如確認有異動情形發生時，會盡快告

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3) 敬請貴校惠予參加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派)代。 

(4) 國教署轄下高中職教師交通費由本計畫經費支應，研習當日請於報到處繳

交存摺影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填寫收據以利支付交通費。 

(5) 服務單位位於臺南市之高中職教師，不適用上述方案。 

(6) 國中小教師鼓勵參加，非隸屬國教署轄下高中職學校教師交通費由原

服務單位依規定核實支應。 

(7) 若不克出席者，請於報名期限內取消報名，將機會留給其他教師。 

(8) 為響應節能減碳，建議教師以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9) 為響應環保政策，請教師自備環保杯與環保筷。  

6. 欲報名線上研習之教師，請留意以下資訊： 

(1) 報名線上課程之教師需再另外準備電腦上機，以同步課程練習。 

(2) 請線上研習教師登入會議室時更改與會名稱(如：臺南二中 王小明)，

以利統計。 

(3) 敬請貴校惠予參加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派)代。 

(4) 若不克出席者，請於報名期限內取消報名，將機會留給其他教師。 

7. 如有疑義，請洽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數位學習精進計畫-南區數位學習推

動組專任助理高小姐，電話：06-2514526#361， 

  電子郵件：khfjafs30@mail.tnssh.tn.edu.tw。 

 

伍、 交通指引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弘道樓 3F） 

地址：704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 125 號   電話：06-2514526 轉 361、362 

mailto:khfjafs30@mail.tnssh.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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